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广外外校 [2009] 03号

关于加班的若干规定
为加强对学校各部门加班的管理，提高工作效率，严格控制不必要的加班，现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（从即日起生效）。

一、加班的界定 

1、一些临时性、突击性并占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工作；

2、寒暑假、周末、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等法定节假日因学校、部门工作需要的工作。

3、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属于加班：
（1）在本职工作范围内占用法定标准以外工作时间的（本职工作内的加班（含晚上），其加班费已经在岗位工资和职务津贴中体现，学校不再另行发放加班费）。 

（2）承担上级部门或有关单位在我校提供的有偿、有酬服务（含科研任务、组织考试、批改试卷、辅导讲座等）并占用法定标准以外工作时间的。 

（3）经学校批准的自费和公费学历学位进修、岗位培训、业务培训、参加会议等占用法定标准以外工作时间的。 

（4）未经批准的加班行为。

二、加班申请手续和审批权限
1、经部门主任认定，确实属于常规范围外的加班，事先要办理报批手续。本人填写《加班申报表》，一天以内的加班，由部门主任批准安排；两天以上（含两天）的加班由部门主任确认并报主管校长批准后执行。四天（含四天）以上的，需报校长批准后执行。

 2、平时加班至少提前一天申报，寒暑假加班应在放假前十五天申报。

三、加班费标准
1、校领导、中层每人每天50元；教师、生活教师、教辅人员、干事每人每天40元；其他人员每人每天30元。

2、加班时间累计达4小时按半天算，达8小时按一天算。

3、法定节假日加班按照学校和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执行。

四、加班费审核发放
每月20日之前，部门主任依据经审批的《加班申报表》，核实实际完成工作的情况，汇总统计加班费(附《加班申请表》)，送主管校长（四天以上的送校长）审批后交人事部门列入工资表，随当月工资发放。
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零九年三月三日
附：《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教职工加班申请表》
主题词： 加班 规定
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3月11日印发
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

教职工加班申请表

	申请

部门
	
	申请日期
	

	申请

原因
	

	加班

人员

安排
	姓名
	职务
	加班工作内容
	加班起讫时间
	合计

天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部门主任审批
	年   月   日
	部门主管校长审批
	年   月   日
	校长审批
	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PAGE  
2

